 霍山县检察院膜结构停车棚工程（二次）发包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HSYD-2025-0802霍山县检察院膜结构停车棚工程（二次）直接发包公告
一、发包编号：HSYD-2025-0802
二、项目名称：霍山县检察院膜结构停车棚工程（二次）
三、项目实施地点：霍山县衡山镇
四、项目实施主体（发包人）：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检察院
五、项目实施主体（发包人）地址：霍山县衡山镇
六、项目类型：工程类
七、发包方式：直接发包
八、项目概况及投资规模：

1、工程概况：霍山县检察院膜结构停车棚工程（二次），工程内容膜结构汽车停车棚、膜结构电动车停车棚等。总造价约19.72万元（详见工程量清单）。
2、项目发包预算价与发包价
预算价为：壹拾玖万柒仟贰佰伍拾捌元壹角陆分（￥197258.16元）
发包价为：壹拾柒万柒仟伍佰贰拾伍元零捌分（￥177525.08元）
九、资金来源：政府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、计划工期：30日历天
十一、承包人资质、资格要求：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
十二、采用直接发包的原因及说明：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该项目合同估算价在60万元以下，承包人符合本项目发包内容要求，为了便于协调管理，经会议研究，该项目采用直接发包方式发包。

十三、拟定承包单位：

1、名称：安徽沃来福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
2、地址：安徽省霍山县衡山镇中兴南路21号教苑楼三楼北侧
十四、发包范围：本项目发包范围为工程量清单内所有工程。
十五、公告发布媒介：六安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（http://www.hsydgczx.com）
十六、公告时间：2025年10月10日
十七、项目发包时间及地点：

1、发包时间：2025年10月14日15时00分
2、发包地点：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三楼开标厅

十八、联系方式：

发包人: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检察院

联系人：查先生
联系电话：18963765628
地址：霍山县衡山镇

代理机构：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联系人：鲍先生

联系电话：0564-5022803
地址：霍山县衡山镇中兴南路14号
备注：本项目在发包过程中，任何异议投诉等事项均由发包人负责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检察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霍山永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0日

霍山县检察院膜结构停车棚工程（二次）成交须知

承包企业在承包前须仔细阅读本须知全部内容，承包企业一经承包，即视为承包企业完全理解并认可本须知全部内容，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一、商务部分要求
1、商务部分具体内容：

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

②承包函；

③报价汇总表；
④承包清单按网上发布的发包价清单直接下载。

2、编制要求

用A4纸打印并装订成册，不得涂改，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，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，应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。
3、提交时间及份数

成交人应在公示无异议后3日内向发包人提供本工程技术部分及商务部分，并接受发包人审核，提交份数为一正叁副。

二、相关费用缴纳方式和标准
发包代理服务费

  发包代理服务费：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招标代理服务费、预算编制费由中标人（成交人）支付。
工程价款支付方式、签订合同时限及要求

工程价款支付方式：本工程预付款为合同价的10%(预付款支付前中标人须提供预付款担保，形式可为保函、保证、保险或其他担保措施等)，工程进度款支付按经审核的当期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5%支付，完工验收合格后付至经确认已完成工程价款的98%，余款2%作为工程质保金，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。【备注:质量保证金可通过工程款预留、现金转账、网银支付、汇票、支票、担保保函、保证保险、保函(含电子保函)等方式。】
2、成交人领取成交通知书后，应在7日内与发包人签订施工合同。
3、成交人无正当理由拒签合同的，取消其成交资格，对其不良行为予以曝光，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记入不良信用档案。
4、成交人不诚信履行合同的，除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外，还按照有关规定给以处理，给发包人造成损失的，予以依法赔偿，情节严重的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。

5、实际工程量如有变动，在合同中另行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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